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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回购股份方案公告 

股权激励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一、 审议及表决情况 

2023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回购股份方案（股权激

励）的议案》、《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等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定向回购类型及依据 

定向回购类型：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定向回购依据：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

购细则》”)第四章第五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挂牌公司可以根据相关

回 购条款或有关规定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办理定向回购： 

……（二）挂牌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对行使权益的条件有特别规

定（如服务期限、工作业绩等），因行使权益的条件未成就（如激励对象提前离职、业

绩未达标等）、发生终止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情形的，挂牌公司根据相关回购条款或 

有关规定，回购激励对象或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份；  

……相关回购条款是指在已公开披露的公开转让说明书、股票发行方案、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书、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其他相关文件

中载明的触发回购情形的相关条款。” 

本次定向回购为股权激励对象主动离职及业绩未达标导致行使权益的条件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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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而导致的回购。 

1、离职人员回购依据 

根据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披露的《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一次修订

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二章“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股

权激励计划的执行”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之“（二）激励对

象自愿辞职、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签、被辞退、被裁员，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草案）》第六章“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日、限售期及解限售安排”之“四、解限售安排”中规定，“第一个解限售期为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以及“第一个解限售期的解限售比例为 40%”。本次激励计划授予

登记完成日为 2022 年 10 月 1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1 日已满 12 个月但未满 24 个

月，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限售期已开始。 

鉴于激励对象中有 7名对象（顾君、齐宗辉、徐蓉、李阳、刘奇龙、赵颖、周燕）

在第一次解限售期开始前即 2023 年 10 月 11 日前已主动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对应的已获授但未解

除限售的全部 42,000 股限制性股票。 

2、业绩考核未达标回购依据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第八章“激励对象获授权益、行使权益的条件”之

“二、行使权益的条件”之“（三）公司业绩指标”规定“对于第一次解除限售期，假

定对应解除限售期应该解锁的股票数量为 M0，就 2022年度业绩考核目标情况，应当

分别按照以下达成情况及对应的情形确定实际解锁的数量 M1：①如 2022年度净利润

不低于 2021年净利润，则当期对应的激励股份全部解锁，即 M1=M0。②如 2022年度

净利润低于 2021 年净利润，则当期对应的激励股份全部作失效处理，具体处理方式

为回购注销或按照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确定的其他方案进行处理，即 M1=0。… 

注 1、上述净利润为归属于挂牌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以上净利润不包含因基建项目、股权投资项目而发生的损益，不考虑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对净利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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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披露的《2021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1 年净利润为 75,307,760.79 元，

2021年非经常性损益为 14,607,906.15元，股权投资损益（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损益）

为 524,226.54 元，公司无基建项目，因此 2021 年股权激励考核基准净利润为

60,175,628.10元。 

根据公司披露的《2022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2 年净利润为 55,599,648.06 元，

2022年非经常性损益为 10,791,375.12元，股权投资损益（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损益）

为-312,873.78 元，股权激励费用为 1,745,489.88 元，2022 年股权激励考核净利润

为 46,866,636.60元，低于 2021年股权激励考核基准净利润，业绩考核指标未达标，

触发了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回购条件。 

因此根据《激励计划（草案）》，除前述 7 名离职员工外的其他 77 名激励对象对

应考核当期计划解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383,200股（为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的 40%）

由公司回购注销。 

 

三、 回购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 84 名激励对象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共计 425,200股。具体情况如下：  

1、 离职人员回购（7 名） 

回购对象:2022年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顾君、齐宗辉、徐蓉、李阳、刘

奇龙、赵颖、周燕在限制性股票授予之后、解除限售之前自愿辞职，根据相关规

定，其对应的己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按规定由公司予以回购注

销。  

回购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42,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0.10%。 

2、 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除离职人员外的全部股权激励对象）  

回购对象：因不满足第一个解限售期的业绩考核目标导致行使权益条件未成就，

对于除上述离职员工外的 2022 年第一次激励计划中的其他 77 名激励对象，根据

相关规定，其对应考核当期计划解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全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

回购注销。 

回购数量及占股本的比例：共计 383,2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92%。  

3、 回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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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章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之“一、 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规定“如触发回购情形，公司按本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以及“二、回购价格和回

购数量的调整方法”中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有派

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缩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4、派息 P＝P0-V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经

派息调整后，P仍须为正数。” 

公司 2022年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中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18元/股。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2022 年一年期银行存款基准利率为 1.5%，本次激励计划限

制性股票缴款截止日为 2023年 9月 12日，至审议本次定向回购方案的董事会召开日

（2023 年 10 月 20 日）期间共 403 天，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为 18*1.5%*403/365=0.30

元/股。 

2023年 5月 31日，公司实施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实施权益分派的登记

日总股本 41,651,48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30元人民币现金。 

综上，此次定向回购价格为 18+0.30-0.13=18.17 元/股 

4、 回购资金金额及来源： 

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涉及的资金总额为 7,725,884元。 

具体回购对象及注销数量详见下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拟注销数

量（股） 

剩余获授股票

数量（股） 

拟注销数量占授

予总量的比例

（%）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夏敏勇 董事长 20,000 30,000 2.00% 

2 沈志希 董事、董事会

秘书、副总经

理 

12,000 18,000 1.20% 

3 严晨斌 董事、副总经

理 

10,400 15,600 1.04% 

4 吴刚 总经理 9,200 13,800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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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斌 副总经理 28,000 42,000 2.80% 

6 邵明华 副总经理 7,200 10,800 0.72% 

7 郑敏洲 原副总经理 6,800 10,200 0.68% 

8 谢妙嫦 财务负责人 14,000 21,000 1.4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107,600 161,400 10.76% 

二、核心员工 

9 钱华 总经办主任 5,200 7,800 0.52% 

10 江晨舟 副总监 5,600 8,400 0.56% 

11 夏洁 副总监 4,800 7,200 0.48% 

12 朱逸 经理 4,400 6,600 0.44% 

13 张驰中 经理 4,400 6,600 0.44% 

14 任改玲 经理 4,000 6,000 0.40% 

15 马海建 原副经理 3,600 5,400 0.36% 

16 汪燕梅 副经理 3,600 5,400 0.36% 

17 方颖 原副总监 5,200 7,800 0.52% 

18 洪天校 经理 2,400 3,600 0.24% 

19 杨玉凤 经理 6,000 9,000 0.60% 

20 张尚立 经理 5,200 7,800 0.52% 

21 岳雅芳 经理 4,000 6,000 0.40% 

22 徐荣青 副经理 4,000 6,000 0.40% 

23 顾君 经理 13,000 0 1.30% 

24 费晓松 经理 5,200 7,800 0.52% 

25 朱会艳 经理 400 600 0.04% 

26 袁波华 经理 5,200 7,800 0.52% 

27 张之明 经理 4,800 7,200 0.48% 

28 于爽 副经理 4,000 6,000 0.40% 

29 王红 经理 3,200 4,800 0.32% 

30 赵颖 副经理 2,000 0 0.20% 

31 鲁焕林 经理 3,200 4,800 0.32% 

32 齐宗辉 区域销售经理 2,000 0 0.20% 

33 王维 子公司总经理 5,200 7,800 0.52% 

34 陈武炼 总监 8,400 12,600 0.84% 

35 盛剑玉 总监助理 2,400 3,600 0.24% 

36 强维 总监助理 400 600 0.04% 

37 郭恩德 产品经理 4,000 6,000 0.40% 

38 何婷婷 产品经理 3,360 5,040 0.336% 

39 刘香艳 产品经理 1,600 2,400 0.16% 

40 郭会 主管 4,000 6,000 0.40% 

41 徐晨 主管 4,000 6,000 0.40% 

42 徐蓉 经理 10,000 0 1.00% 

43 张佳 总监 6,000 9,000 0.60% 

44 张坷 副经理 4,000 6,000 0.40% 

45 彭进 总监 6,800 10,200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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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陆晓忠 副总监 6,000 9,000 0.60% 

47 陈小倩 经理 4,800 7,200 0.48% 

48 翁晨遐 总监助理 4,800 7,200 0.48% 

49 马昊 区域销售经理 4,800 7,200 0.48% 

50 曾国辉 产品线销售经

理 

1,600 2,400 0.16% 

51 李帅强 产品线销售经

理 

1,600 2,400 0.16% 

52 夏银盼 产品主管 3,200 4,800 0.32% 

53 赵振强 产品线销售经

理 

3,200 4,800 0.32% 

54 周伟 经理 640 960 0.064% 

55 司亮 经理 4,000 6,000 0.40% 

56 张炯恺 副经理 3,200 4,800 0.32% 

57 李阳 经理 2,000 0 0.20% 

58 朱艳娇 原副经理 800 1,200 0.08% 

59 张永强 经理 4,000 6,000 0.40% 

60 李丹霞 副总监 5,200 7,800 0.52% 

61 张弟 经理 4,000 6,000 0.40% 

62 胡滨 经理 3,200 4,800 0.32% 

63 潘德弟 副经理 3,200 4,800 0.32% 

64 刘奇龙 副经理 10,000 0 1.00% 

656 张莉华 副经理 3,200 4,800 0.32% 

66 周礼 经理 4,000 6,000 0.40% 

67 夏畅明 副经理 3,200 4,800 0.32% 

68 陈晓霞 副经理 3,200 4,800 0.32% 

69 赵源 子公司副总经

理 

6,000 9,000 0.60% 

70 夏伟琴 总监 17,200 25,800 1.72% 

71 武嫱 经理 4,800 7,200 0.48% 

72 李龙宝 实施经理 4,000 6,000 0.40% 

73 时贺 开发经理 4,000 6,000 0.40% 

74 周燕 副经理 3,000 0 0.30% 

75 王冬雪 产品线销售经

理 

1,600 2,400 0.16% 

76 马瑞 产品线销售经

理 

1,600 2,400 0.16% 

77 王尧 产品线销售经

理 

1,600 2,400 0.16% 

78 张绍满 产品线销售经

理 

1,200 1,800 0.12% 

79 马培宁 产品线销售经

理 

6,000 9,000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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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吴胜杰 原主管 3,200 4,800 0.32% 

81 李晓晨 客服经理 3,200 4,800 0.32% 

82 罗斌 总监 7,200 10,800 0.72% 

83 张梅 主管 2,000 3,000 0.20% 

84 朱祎文 主管 1,600 2,400 0.16% 

核心员工小计 317,600 413,400 31.76% 

合计 425,200 574,800 42.52% 

 

四、 预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及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类别 
回购注销前 回购注销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1.有限售条件股份 15,567,641 37.38% 15,142,441 36.73% 

2.无限售条件股份 

（不含回购专户股份） 
26,083,839 62.62% 26,083,839 63.27% 

3.回购专户股份 

(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

持股计划等) 

0 0% 0 0% 

总计 41,651,480 100% 41,226,280 100% 

注：上述回购实施前所持股份情况以 2023 年 10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登记数据为准。 

五、 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影响

的分析 

根据公司披露的《2023 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为

824,409,180.46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673,901,718.41元、货币资金

余额为 90,012,317.82 元，本次回购资金为 7,725,884 元，占上述总资产的比例为

0.94%、占上述净资产的比例为 1.15%、占货币资金余额的比例为 8.58%。 

综上，公司有足够资金支付回购款项。本次股份回购与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

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 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方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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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通知情况将按相关规定予

以披露。 

 

七、 备查文件 

《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一次修订稿）》 

 

 

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0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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